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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1982年9月7日〕

1.原则一

此项原则中规定了被监禁和拘留的人的杈利，并且实际上不涉及医疗道德问题。 

因此这一原则需要作相应的修改。

2. 原则二

应当将这一原则制订为明确写明：以任何方式参与对被监禁和拘留者施行酷刑 

或其他残忍待遇的医务人员不仅违反医疗道德，而且也犯了罪。

3. 原则三

这一原剡中应更明确地阐述下列思想，即医务人员与被监禁或拘留者的关系目 

的仅仅在于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健康。

4. 原则四

建议将该原则⑻点改写如下：“应用其知识和技能以对被监禁和拘留者身心健 

康发生不良影响的方式协助审讯被监禁和拘留者，或■ ”。 “健康状况”一词 

建议改为“健康”〔见俄文本㈦〕。

5 .原则五

该原则俄文本中所用“约束程序”应改为“约束性程序”。除上述葛见外，我 

们认为，在原则的修正案中还应列入下述规定，即医务人员，特别是医生在任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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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均应积极反对施行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6.关于不容许医务辅助人员（助手、卫生员等）行使医生职权的一般性条款 

也应列入原则草案，此外还应规定医务人员对违反医疗道德原则所应负的责任。俄 

文本中“被监禁或在拘押中的人员”应改为“被监禁或拘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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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原件：法文〕

〔1 9 8 2年8月1 6日〕

1. 瑞士当局必须指出，它对一切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命运，非常重视，事实上, 

不论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被剥夺自由，也不论他为了什么理由被逮捕，他仍然是一 

个人，其基本权利必须受到尊重他必须不受逮捕当局的专横处理；他从被逮捕至 

被释放止，必须受到人道待遇，特别是受到一个独立、公正法庭的公平审判，其拘 

留处所必须不致于危害其身体健康和精神平衡；他必须被允许同外面世界、尤其是 

同其家属和亲属保持定期接触。

2. 基于这一原则立场，瑞士当局支持联合国关于禁止酷刑、防止即决审判和 

防止专横行为及恶毒待遇以及关于被剥夺自由的人的拘留环境等方面的工作。

3. 在上述等方面，瑞士当局认为，某些国际之书，例如1 955年联合国的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I 9 7 9年联合国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虽然没有约 

束力，但都很重要，不应忽视〇 例如，联合国的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是要求善待囚 

犯、特别是政治犯时可以引用的基础。

4. 为了这个理由，同时希望建立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基础范围，瑞士致力于 

促使这些文书获得整个国际社会的遵守，并划一适用于一切囚犯。

5 .瑞士当局认为，1 9 7 9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局拟订的医疗道德准则 

草案是保护被剥夺自由的人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它载有对医疗人员、包括医生适 

用的医疗道德原则，可以更好地保护被监禁和被拘留的人，使他们不受酷刑和其他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或待遇。

6,,关于这点，规定被监禁和被拘留的人同未被剥夺自由的人同样有健康受到 

保护和治疗疾病的权利（原则1 ),是一项基本原则；绝对不得克减条款（原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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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如此。同样的，违反和严重违反医疗道德的定义（原则2至5 )，似乎也适 

当；但“约束”被监禁或被拘留的人一语（原则5 ),最好加以阐明。这一问题 

并非无关重要，因为在原则5所规定的一些条件下，“约束”可能视为符合医疗道 

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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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原件：俄文〕

〔1982年8月27日〕

1. 为补充1 9 8 0年提出的有关医疗道德标准草案的材料，现提出以下意见 

和建议供修改草案时参考。

2. 原则一

这一要修订，因为目前的条文只规定了被监禁和拘留者的杈利，实际上 

不涉及医疗道德问齓

3. 原则二

该原则中应强调指出，以任何方式参与对被监禁和拘留者施行酷刑或其他残忍 

待遇的医务人员不仅违反医疗道德，而且也犯了罪。在措辞方面应当用“健康责任” 

来代替“临诊责任”更为妥贴。

该原则及原则三、四、五的俄文本中，“包括医生’’应改为“特别是医生”。

这样写更加符合医生与其他医务人员相比在保证遵守医疗道德原则方面的特殊作用。 

在本原则的附注中应当进一步明确，“酷刑”这一概念的定义是依照1 9 7 5年《保 

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第一条阐明的。

同时必须根据该宣言第一条对“酷刑”一词的俄文译法加以修改。

4. 原则三

萆案中提出的该原则措辞妨碍了正确的理解，因而需要加工，应更明确地阐述 

下列思想，即医务人员与被监禁或拘留者的关系目的仅仅在于保护或增逬他们的健 

康。

5.原则四

建议将该原则⑻点改写如下：“应用其知识和技能以对被监禁和拘留者身心健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64/Add.2 
' Chinese

Page 了

康发生不良影响的方式协助审讯被监禁和拘留者，或…”。“健康状况”一词建议 

改为“健康”。

6.原则五

该原则俄文本中所用“约束程序”应改为“约束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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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原件：英文〕

〔1982年9月24日〕

1. 联合王国愿意就第36/61号决议所附的医疗道德原则草案提出下列的意 

见，但以不违背1 9 8 1年4月8日有关草案评论的A/36/l4〇/Add.2号文件 

第1和2段内联合王国所提出的考虑为原则。

原则一

2. 联合王国继续赞同这项原则萆案，但有一项了解，即这并不表示被监禁的 

人被认为有不受限制的自由，任其选择医务人员为其治疗。

原则二

3. 为了避免贬损东京宣言的综合性的第一项准则，联合王国建议应从这项原 

则草案删去“对被监禁和拘禁的人有临诊责任的”等字。

原则三

4. 联合王国认为，这一项原则草案似乎排除了合法的非医疗关系的可能性„ 

应该明确表示，不将某种合法和正当的关系排除在外，这种关系如系发生在监禁环 

境之外将被承认为合法和正当的关系。

原则四

5. 联合王国仍维持前已表明的意见，即认为这项原则草案是本法规草案内在 

困难的例证，在酷刑上要界定医疗道德，这就涉及有关医务人员和被剥夺自田的人 

之间更为广泛的一般关系问题。确认医生不应证明被监禁或拘留的人可以接受可能 

对其身心健康不利的任何形式处罚，这就使这项原则草案涉及酷刑范围以外的问题， 

并引起这项原则是否符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的疑问。

6. 此外，联合王国认为，原则三和原则四草案都是旨在禁止医生造成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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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不利后杲的任何形式处罚，但它同意国际大赦社，认为可以按照其载于A/ 

36/140/Add • 1第7段所建议的修正案将这一点明确表示出来《

原则五

7. 联合王国赞成这项原则萆案。

原则六

8. 联合王国对重拟的案文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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